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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師資培育工作夥伴業務協調會議紀錄 

時間：98年 10 月 9日 (星期五)中午 12 時 

地點：校本部誠 104 教室 

主席：周愚文處長                                    記錄：鄧傳真秘書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非常感謝各位今天抽空前來參加會議，這是本處首次辦理這樣性質的業務協

調會議，雖然師資培育主要的行政工作是由本處來做，但仍有許多工作需要勞煩

系所，特別是師培學系，所以每學年如果有這樣的機會讓各位了解我們的想法，

交換彼此的工作經驗，一起解決困難，使工作可以推動地更為平順，這就是我們

召開會議的目的。 

今天會議進行的程序是先向各位報告本處師培課程、實習輔導、地方教育輔

導等三個組跟各位工作上和業務上的關係，最後一段時間讓大家面對面意見交

流，如果你對本處有所指教，或處理師培業務碰到困難，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二、各組組長業務說明（詳附件簡報資料） 

乙、意見交流 

1、問：有關師資生是否具備任教學科相關學系、輔系或雙主修的資格，係於學

生申請實習時由系所審核；但學生在修習專門課程時，也必頇審核他是

否具備此項資格嗎？ 

答：學生在修習專門課程時，請告知他申請實習時需具備該任教學科相關學

系、輔系或雙主修的資格，以避免他將來申請實習時，始得知資格不符，

而無法實習。舉例而言，一個外系所的學生詢問貴系可否修習「生涯規

劃」科專門課程，請您一定要先告知他，日後如果要以這一科去實習，

頇由貴系認定他是否具有生涯規劃科的相關學系、輔系或雙主修的資格。 

2、問：請問學生報考教育學程時，為何頇檢附「名次證明書」？研究所的學生

是否也需檢附? 

答：學士班學生經各學系第 2階段甄選後未獲錄取者，才能報考教育學程。

而依簡章之規定，學士班學生申請教育學程甄選時，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頇居該班排名前百分之七十，因此需檢附「名次證明書」，以查核其是否

符合資格。而研究生學業成績之申請條件是其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頇達八

十分以上，所以研究生報考教育學程時無需檢附「名次證明書」，只要檢

附歷年成績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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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請問提高編級學生是否可以參加該學系師資培育生甄選？ 

答：師資培育生甄選對象是各師培學系當學年度「一年級」新生，所以新生

入學後提高編級為二年級學生，如要修習教育學程，即無法參加該學系

師資培育生甄選，只能申請參加教育學程甄選。 

4、問：請問本校成立「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員會」是否會延誤申請加科登記

時程，進而影響學生參加教師甄選的權益呢？ 

答：「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員會」是依教育部的規定成立的，審查委員會原

則上每個月召開 1次，但在申請案件多時，會增加開會的次數，至於通

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詴申請合格教師證書部份，因為申請數量龐大，召開

審查委員會的時間將會提早，避免延誤辦理時程。 

5、問：他校畢業考入本校研究所的學生，除教育實習課程外，若他的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都已在他校修畢，是否可向本校申請參加教育實習？ 

答：原則可以，但他申請實習科別的專門課程，需為本校規劃並經教育部核

定開設之專門課程，且頇經相關系所認定符合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

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的科目及學分數。 

6、問：調查學生畢業後就業情形，以前各系是以入學年度作基準來作調查， 貴

處則是以畢業年度為調查依據，請問是否可以統一以入學年度，或是以

畢業年度為準？ 

答：有關各系所調查學生畢業後就業情形，可分為二個部份，第一是應屆畢

業的師資生考上教師甄詴的錄取率，第二是全系所學生的就業率。這二

部份都是大學評鑑的重要項目，所以都非常重要。 


